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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电动车通行管理条例
（草案）

第一条 【立法目的和依据】为了规范电动车通行管理，

维护道路交通秩序，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，保护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和概念】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

和已取得临时通行标志的两轮以及低速三轮、四轮电动车的

登记、通行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条例。

依法属于机动车范畴的两轮、三轮和四轮电动车，按照

机动车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管理；对特定群体或者限定情形

使用的特种电动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本条例未作规定的，适用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第三条【政府、部门职责】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

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动车管理工作的领导，建立工作协调

机制,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，所需经费纳入本

级财政预算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电动车登记、通行等交通安

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电动车停放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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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【宣传教育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城市管理

执法部门应当按照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的要求，组织开展电

动车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。

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

组织应当对本单位人员进行电动车交通安全教育。

新闻媒体应当对社会公众进行电动车交通安全法律、法

规公益性宣传，普及交通安全知识，并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

进行舆论监督。

第五条 【登记管理】电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

记并取得号牌或者临时通行标志后，方可上道路行驶。

对已取得临时通行标志的电动车实行过渡期管理，过渡

期满不得上道路行驶。具体过渡期限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制定。

第六条 【办理登记】电动车所有人应当在购买车辆后 30

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登记。

新购买的电动车，自购车之日起 30 日内可以凭购车发票

临时通行。

第七条 【保障措施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管理部

门应当采取措施，引导电动车所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、驾

驶人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险种。

鼓励保险公司开展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责任保险业

务，为电动车投保提供优惠和便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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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【驾驶人年龄条件】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 16

周岁，驾驶其他电动车应当年满 18 周岁。

第九条 【佩戴头盔】非封闭式电动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应

当规范佩戴安全头盔。

第十条 【通行规定】驾驶电动车上道路通行，应当遵守

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在规定位置悬挂号牌或者临时通行标志，并保持

清晰、完整，不得故意遮挡、污损；不得使用伪造、变造的

电动车号牌、临时通行标志；

（二）悬挂号牌或者临时通行标志的电动车应当在非机

动车道行驶，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

的右侧行驶；

（三）按照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通行，服

从交通警察指挥或者交通协管员引导；

（四）遵守通行路段、通行时间的管理规定；

（五）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慢行，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

横道的，停车让行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关于车辆道路通行的其他规定。

第十一条 【禁止规定】驾驶电动车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逆向行驶;

（二）手中持物、单手扶持行驶或者浏览电子设备等影

响安全驾驶的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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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，饮酒后驾驶其他电动车；

（四）驾驶拼装、改装的或者加装妨碍交通安全装置的

电动车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十二条 【规范停放】电动车应当按照规定有序停放，

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。禁止在下列区域停放电动车：

（一）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通道等专用通道；

（二）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盲道、人行道的禁止停

放区域；

（三）建筑物公共门厅、共用走道、楼梯间、楼道等共

用部位；

（四）其他公共场所划定的禁止停放区域。

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根据职责，应当在道路上合理设置电

动车临时停放点。

第十三条【法律责任】电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，可以进行定点教育

学习；驾驶人拒不接受处理的，处 20 元罚款：

（一）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；

（二）驾驶电动车未登记的；

（三）不按照规定车道和交通信号规定行驶的；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悬挂电动车号牌、临时通行标志或者

故意遮挡、污损电动车号牌、临时通行标志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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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手中持物、单手扶持行驶或者浏览电子设备等影

响安全驾驶的。

第十四条【法律责任】电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 50 元罚款：

（一）逆向行驶的；

（二）使用伪造、变造电动车号牌、临时通行标志的；

（三）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或者饮酒后驾驶其他电动车

的；

（四）驾驶拼装、改装或者加装妨碍交通安全装置的电

动车上道路行驶的。

第十五条 【法律责任】电动车驾驶人不在规定地点停放

或者在禁止区域停放电动车的，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改

正；拒不改正或者驾驶人不在现场的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可

以将电动车拖移，并处 20 元罚款。

第十六条 【转至条款】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有关法

律、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七条【施行日期】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